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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市监计量发〔2022〕30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

注册计量师注册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中

国计量科学研究院，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，中国计量测试学会，中

国计量协会，各省级计量技术机构，各国家专业计量站（分站）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《注册计量师注册管理规定〓（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6

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〓）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确保《规

定〓顺利实施，现就做好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依规实施注册计量师注册

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依照行政审批有关要求，及时优化调

整注册计量师注册业务流程，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办事指南，提高

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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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计量师注册

证〓式样、《注册计量师注册证注册编号规则〓及相关申请表格（附

件 1），供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有关单位使用。申请注册的计量

专业类别，按照《国家计量专业项目分类表〓（附件 2）确定分类。

二、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

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

管”的原则，加强对本行政区域注册计量师的任职资格和执业情

况、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探索建立以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和“互联网＋监管”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

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。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

题，综合运用行政处罚、联合惩戒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手段，依法

进行惩处。

三、严格计量专业项目考核

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管理职

责，细化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组织实施工作程序和管理制度，建立风

险防控工作机制，明确本行政区域的计量专业项目组织考核单位。

建立健全责任链条，严格执行国家考试纪律规定和考试工作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严厉禁止考培不分、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，提高

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的严肃性和公信力。

《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申请表〓《计量专业项目操作技能考核评

分表〓《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审批表〓《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〓等

相关表格见附件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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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按照《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〓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 2015 年第 25 号）

等有关要求，强化计量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和能力提升，确保持

续符合岗位要求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贯培训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把宣传培训作为

贯彻落实《规定〓的重要前提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通过举办培训、专

家讲解、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对《规定〓的宣传培训，确保

《规定〓有效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资源保障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

配齐配强行政审批工作力量，及时做好注册计量师注册所需的制

度、机制、经费、技术、设备等方面的保障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〓（国办发〔2022〕2 号）有

关要求，做好一级、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跟踪分析和信息报送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

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，及时研究解决注

册计量师注册行政审批实施中的重大问题，重要情况及时报告，每

年 12 月 31 日前将注册计量师注册整体情况、监督检查情况等报

送市场监管总局。

《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〓（质检办量函〔2013〕462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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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计量师注册证〓式样、《注

册计量师注册证注册编号规则〓及注册相关表格

2.国家计量专业项目分类表

3.计量专业项目考核相关表格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2 年 4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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